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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施 政 報 告  

資料截止日期：101年 12月 31日                        資料更新日期：102年 1月 4日 

專責人員：許維倫 職稱：專員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558 

Ｅ-mail：ea-10106@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一、合法登記永續經營 

101 年截至 12 月底止，核准工廠登記 76 件、變更登記

26件、註銷登記 39件，合計 141件。截至 101年 12月底止

，本市合法登記工廠總數為 1,254家，其中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91家、金屬製品製造業 153家、印刷及

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147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104家、食品

製造業 110 家、電力設備製造業 88 家、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82家，合計 875家，占全市工廠總數之 69.78％，為本市現

有工業主要類別。依行政區分布以內湖區 465家最多，南港

區 362家居次，共占總家數之 65.95％。 

二、建立工業秩序 

101年截至 12月底止，主動複查列管中之未登記工廠或

依市民檢舉查處疑屬未登記工廠結果，經查獲違規從事工廠

業務未辦理工廠登記者 43 件，所查獲違規者均依工廠管理

輔導法之規定予以處分或依行政罰法之規定移請本市建築

管理處裁處。 

三、協助廠商取得資金融通，改善企業體質，提高競爭力 

(一)協助廠商取得資金融通 

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及施行細則等有關規定，辦理

動產抵押、附條件買賣、信託占有登記。截至 101 年 12 月

底止，計協助 265 家廠商適時取得營運週轉資金計新臺幣

102億 8,734萬餘元。 

(二)核發廠商租稅減免完成證明 

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本市製造業及相關技術服務業完成證明之核發。101 年

截至 12月底止計核發完成證明 18件，廠商購置全新機器設

備完成金額計新臺幣 15億 1,737萬餘元。 

mailto:ea-10106@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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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獎勵補助計畫 

為促進產業發展，鼓勵創新及投資，輔導中小企業提升 

競爭力，本府制定「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提供本市之

中小企業及傳統產業相關獎勵補助；為協助投資人申請各項

獎助，特成立「臺北市產業獎勵補助專案辦公室」；另為加

強宣導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獎勵補助措施及新增訂獎勵補貼

項目，101 年共辦理 20 場計畫說明會、17 場次研習實務班

及 1 場計畫管考作業說明會，總計 1,108 家廠商、1,441 人

次參與，以協助申請人瞭解法規及輔導撰寫計畫書。另已於

101年 9月 27日舉辦 101年度「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計

畫成果發表會」，總計 105家廠商、164人次參與。 

為擴大招商引資並嘉惠本市中小企業，修正產業發展自

治條例，增訂勞工薪資補貼、承租私有房地租金補貼，及明

定外國公司得為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獎勵補貼對象，本府已於

10月 15日公布實施，10月 17日受理開始申請。 

統計 101 年度共受理 244 件申請案，118 案獲審議通過

，核予獎勵額度為 1 億 567 萬 6,320 元。截至 101 年底止，

已受理 484件申請案，涵蓋服務業、觀光旅遊、文化創意、

生物科技、金屬機械、民生化工及電子資通領域等產業別。

為審議相關獎勵補助申請案件，召開 13 場審議會議，審查

通過 213件，核予獎補助金額 2億 202萬餘元，未審查通過

215件，自行撤案 6件，待審議 50件。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一、擬訂本市產業發展政策與相關推動計畫，厚植產業發展能量。 

二、活絡本市創意設計產業，促進經濟領域導入設計。 

三、強化產業輔導服務及行政效能，積極建構優質投資環境，並提供獎勵民間

投資單一窗口服務，協助本市企業有效利用相關輔導及獎勵資源，促進經

濟發展。 

資料提供：工商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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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施 政 報 告  

資料截止日期：101年 12月 28日                       資料更新日期：101年 12月 28日 

專責人員：許淑品 職稱：專員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604 

Ｅ-mail：ea-@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一、推動工商業節能減碳及再生能源運用 

補助工商業進行節能工程改善經費 

為促使工商業落實節能減碳，力行綠色消費，今年透過節能

改善經費補助方式，輔導業者換裝節能設備，合計完成節能

改善者並獲本局補助之業者共計有 56 家，本局提供補助金額

826 萬元，業者相對投入改善金額達 1.58 億，預估可為本市

節電 936 萬度、減碳 5,729 噸，相當於 15.4 座大安森林公園

碳匯量，節能成效卓著。 

二、天然氣事業檢查 

會同消防局定期派員輪流至 4家瓦斯公司督導確實辦理儲、輸

、配氣管線設備安全檢查，12月共計巡查管線 1.5公里、檢

查整壓站(器) 14 個，巡查維護情形良好，強化管線設備維

護管理。 

三、配合瓦斯公司執行用戶瓦斯安檢及宣導 

為加強瓦斯公司實施用戶管線及其設備安全檢查，宣導用戶

正確使用天然瓦斯方法，12 月派員實地督導各天然瓦斯公司

實施安全檢查工作，共檢查 744戶。 

四、辦理加油（氣）站檢查 

為加強本市加油（氣）站之管理，不定期檢查本市各加油（氣

）站是否將經營許可執照懸掛於營業室內、是否有標示「嚴禁

煙火」及「熄火加油（氣）」之標識、卸油（氣）區黃線標示

是否清楚、營運設備是否定期自行安檢、是否於明顯處所標示

營業主體、站名、營業時間、售油（氣）種類及油（氣）價、

是否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等規定，12月檢查加油站 13站次

，經查均無違規之情事。 

五、承裝業登記管理 

 12 月份共受理電器承裝業、自來水管承裝商、公用天然氣導

mailto:ea-@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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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承裝業、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地下水鑿井業、用電場所

專任電氣技術人員、自用發電設備等新設立案 14件，換發證

照等變更案 97件，註銷案 41件。 

六、地下水權登記管理 

（一）辦理本市飲料店使用地下水情形查察 

  為確保市民用水及食品衛生，由本局針對衛生局列冊販賣飲

料等 15,000餘家之食品小吃店進行使用地下水情形查察。截

至 101年 12月底，已完成南港、松山、信義、萬華、中正、

內湖、大同、文山、大安及中山等 10行政區共查察 9,771家，

查察結果皆無使用地下水情事。 

（二）違法水井處置 

     封填北投區大度路 3段 301巷 128弄馬路中央無人認屬之違法

地下水井 1口。 

七、溫泉資源運用及管理 

（一）溫泉取供事業輔導  

   1、12月 6日邀請本府相關單位辦理貴子坑開發事業有限公司溫

泉使用情形會勘確認貴子坑公司已依規定完成改善。 

   2、12 月 12 日核准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陽明山招待所」溫

泉開發許可案。 

   3、12月 21日再函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補正「行義路溫泉區」   

      溫泉開發計畫書。 

（二）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 

 12月 14日召開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查

通過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北市溫泉發展協會、臺北市紗帽

山溫泉發展協會及臺北市北投區草山溫泉社區發展協會等補

助案。 

（三）溫泉露頭區溫泉管線及設施修繕申請 

      截至 12月底共有 8件申請溫泉管線及設施修繕案 

（四）101 年度評估臺北市北投地區溫泉泡腳池設置工程委託技術

服務案 

   1、12月 5日辦理東初和風別莊第 1次訪談。 

   2、12月 14日辦理東初和風別莊第 2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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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月 18日辦理溫泉接用點及中山路青磺溫泉管線整修事宜

第 2次會議。 

   4、12月 20日召開 12月工作會議。 

（五）溫泉露頭區界樁維護、管線暨溫泉監測井監測分析 

12 月 26 日召開溫泉監測井監測分析報告書及溫泉露頭區界

樁維護、管線及設施查核第 2階段報告書審查會議。  

（六）北投溫泉湯花產品委外生產營銷專業服務案 

      「101 年度第 1 號北投溫泉湯花產品委外生產營銷專業服務

案（開口契約）」於 12 月 5 日辦理 101 年第 4 季權利金 18

萬元繳納。 

（七）行政院 101年 12月 3日函復備查「臺北市行義路地區溫泉產 

      業暫行輔導管理辦法」第 6條、第 8條及第 10條修正案。 

八、工程施工品質督導 

 （一）12 月 5 日辦理 101 年度第 6 次工程督導，督導市場處「101

年度雙連市場 B1F及 1F暨市場大樓外牆整修工程」。 

（二）12月 26日出席「本府公共工程督導會報第 82次會議」。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一、督導本市 4 家瓦斯公司採行申裝費優惠措施，以提高市民申裝安全天然瓦

斯之意願，提升天然氣普及率。 

二、辦理溫泉資源監測分析及地質景觀保育、輔導設立溫泉取供事業及輔導溫

泉產業發展等工作，落實溫泉資源永續利用，促進溫泉產業升級。 

三、落實執行「臺北市工商業節能減碳輔導管理自治條例」、推廣節能產品力行

綠色消費、辦理高耗能行業節能評獎活動、落實工商業節能評估輔導成效、

建置節能減碳及再生能源資訊系統及推廣再生能源等工作，以加速落實節

能減碳政策及提高本市再生能源發展與運用。 

資料提供：公用事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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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施 政 報 告  

資料截止日期：101年 12月 31日              資料更新日期：102年 01月 08日 

專責人員：劉永修  職稱：科長                               電話：2725-6578  

Ｅ-mail：ea-10335@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

果 

一、農產品安全與消費者健康保障： 

（一） 本市輔導各農會成立「101年度臺北市產地蔬果農藥殘留快

速檢驗站檢驗統計表」就近檢測農民安全用藥，並不定期

辦理田間抽驗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份止，共抽驗

本市蔬果計3,416件，不合格計60件，合格率98.24%，不合

格樣品皆已辦理流向管制及田間用藥指導，且經複驗合格

後始同意採收販賣。 

（二）本市有機農糧(加工)產品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止，

共計抽查679件有機農產品標示內容，抽驗375件辦理品質

檢驗，俟檢查結果完成後依規定辦理查處事宜。 

（三）本市產銷履歷農產品抽查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止，

共抽查126件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示內容，其中5件不合格產

品已移交轄管縣(市)政府辦理；另抽驗67件產品辦理品質

檢驗，其中4件檢出氟甲磺綠黴素，業已將結果呈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由該會依權責卓處。 

（四）本市田間蔬果抽測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份止本局與

行政院藥物毒物試驗所台北檢驗站偕同景美區農會至本市

文山區抽驗蘆筍、芥藍芽、紅鳳菜、甘藍與蔥共8件；偕同

北投區農會至本市北投區抽驗萵苣、山茼蒿、蘿蔔葉、甘

藍、柑橘與綠竹筍共8件；偕同松山區農會至本市南港區抽

驗蘿蔔、甘藍與萵苣6件、茶葉10件，共16件；偕同木柵區

農會至本市文山區抽驗綠竹筍共6件；偕同內湖區農會至本

市內湖區抽驗綠竹筍6件、茶葉10件，共16件；偕同士林區

農會至本市士林區抽驗綠竹筍、地瓜葉、白菜與芋頭共13

件，經農藥殘留檢驗結果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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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市市售有機畜產品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份止，共

計抽查6件標示檢查及辦理24場檢查工作，前開1件有機畜

產品標示不合格，已依規定辦理查處。 

 

二、農會輔導 

    督導本市各級農會辦理第 12屆選任人員改選工作，使農會改選工作 

    能順利進行，目前進度：各區農會自 101年 12月 28日起至 102年 

    1月 3日止辦理選舉人名冊公告及陳列供會員閱覽。 

 

三、臺北城市花園推動計畫進度：  

（一）歷年綠化點維護：本年度有 250個綠化點持續進行巡查作業，

辦理時間自 101年 1月 1日起至 101年 12月底止巡查次數達

4,794次，進場維護批次 305次。 

（二）綠化改造輔導：至 101 年 12 月底接受提案計 49 件，完成之

綠化案計 20 件，另 29 件待辦理地上物拆除等事宜及綠化規

劃設計協調中，移至 102年度辦理。 

（三）提供本市公共空間綠化苗木：臺北市菁山苗圃所培育之苗木累

計提供本市進行公共空間之綠美化單位累計 289 個單位申

請，配出苗木累計 105,516株。 

（四）獎補助計畫-植物診所推廣教育及志工培植計畫：自 101 年 4

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於周末假日舉辦 70場次，共計 2,891

位民眾前往諮詢；舉辦 15 場次植物病蟲害防治講座，約 882

位民眾參與。8月份舉辦 1場「植物與昆蟲互動營」活動，約

14,000位民眾參觀特展，240位民眾參親子教學活動。 

（五）獎補助計畫-臺北市市民綠化講座計畫：自 101年 3月 17日起

至 12 月 31 日，共辦理 50 堂課程、4 次戶外觀摩教學活動及

2場綠化宣導活動，共計 3,320人參與。 

(六) 獎補助計畫-社區綠化志工培訓計畫：自 101年 3月 30日起至

12 月 31 日，已完成 58 隊社區綠化志工隊現場勘查與改善輔

導。並針對社區綠化志工辦理 7 場綠化實務課程教學，共有

76隊 175人參加。補助 30個志工隊園藝資材相關經費。 

（七）獎補助計畫-綠化諮詢志工服務團培訓計畫：101 年度共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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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場綠化志工培訓，共計 328人次參與。 

（八）行銷宣傳委託專業服務案：本案 101 年自 5 月 27 日起至 12

月底止，已辦理完成 15 場花卉推廣活動，參與活動民眾達

7,411人次。 
 

四、花博公園辦理情形 

（一）圓山公園區 

1. 爭艷館：已申請排定檔期至 101年 12月止，共 25檔，12月

份檔期及參觀人次如下： 

租(借)用時間 活動名稱 參觀人次 

101/11/26-12/04 2012臺北購物饗宴-臺北商展 17,280人 

101/12/05-12/10 2012經濟部企業輔導成果 14,869人 

101/12/12-102/01/06 2012爭艷館花卉展 122,964人 

2. 圓山廣場(入口廣場/長廊廣場/花海廣場)並已申請排定檔期

至 101年 12月止，共 87檔，12月份檔期如下： 

租(借)用時間 活動名稱 參觀人次 

101/12/01-12/02 2012GARMIN同樂會 Just Play 5,000人 

101/12/07-12/09 全國農特產展售活動(14) 20,000人 

101/12/14-12/16 全國農特產展售活動(15) 24,000人 

101/1214-12/16 2012年聖誕平安嘉年華 9,500人 

101/12/15-12/15 靜態裝置藝術車展 7,600人 

101/12/21-12/23 全國農特產展售活動(16) 32,300人 

101/12/28-12/30 全國農特產展售活動(17) 46,000人 

101/12/28-12/30 2012狗狗友善健行日 Dog Walk 600人 

101/12/03-102/01/31 入

口 

101/12/03-102/01/31 花

海 

2013臺北花卉展 舉辦中 

101/2/31-102/01/01 2013元旦健走 8,000人 

3.圓山輕食區及商店街： 

財團法人臺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以「花博美食商城」對外

營業，原廠商於 101 年 5 月 15 日契約屆滿退場，因應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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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銀髮族設置長青樂活館，及社會局服務學齡前兒童之親子

旗艦館進駐，將花博美食商城其中 42 間店面及周邊庭園規劃

為具幸福感意象之特色商城，已完成招租作業，預計 12月-102

年 1月硬體進場，預計 102年 2月農曆年前正式營運。 

 

（二）美術公園區 

1. 舞蝶館：已申請排定檔期至 101年 12月止，共 28檔。12月

份檔期如下： 

租(借)用時間 活動名稱 參觀人次 

101/12/10-101/12/12 GLENLIVET品牌宣傳媒體活動秀 350人 

101/12/17-12/24 2013臺北花卉展(開幕活動) 800人 

 

（三）新生公園區 

「花博公園」新生四館業於 100 年 8 月 1 日重新對外開放，

101年 1月份預購票也於 100年 12月 1日凌晨起展開販售，欲 

參觀民眾可至全國 7-11、全家、萊爾富及年代售票等代售點

預購。101 年 1 月截至 101 年 12 月止，各展館每月售票情形如

下： 

    （四）展館檔期受理申請情形 

花博會後，將圓山、美術、新生園區設置為「花博公園」，其中

爭艷館規劃為會展中心，定期舉辦大型展覽；圓山廣場部分，

酒泉街、玉門街維持廣場空間，適合各類政令宣導、公益、社

教等活動場地；舞蝶館則規劃為文化藝術相關展演活動場地，

至 101.12月底止，申請情形如下： 

1.爭艷館 

(1)101年 1月至 6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6

檔。（使用天數：163天《含檢修 24天》，使用率《使用天

銷售金額

101年1月~9月

合計
101年10月 101年11月 101年12月 累計張數 (單位：元)

夢想館 185,675 13,084 15,084 21,193 235,036 16,098,273

未來館 42,923 4,880 7,407 7,256 62,466 4,940,372

世博臺北館 57,701 5,081 6,942 3,274 72,998 2,168,330

合計 286,299 23,045 29,433 31,723 370,500 23,206,975

展館

銷售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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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總天數》：90%） 

(2)101年 7月至 12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19檔。（使用天數：152天《含檢修 4天》，使用率《使用天

數÷總天數》：83%） 

(3)102年 1月至 9月檔期之申請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

之檔期共 12檔。（使用天數：238天《含檢修 15天》，使用

率《使用天數÷總天數》：87%） 

2.圓山廣場(含入口廣場、長廊廣場和花海廣場) 

(1)101 年 1 月至 3 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9

檔。 

(2)101年 4月至 6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29

檔。 

(3)101年 7月至 9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20

檔。 

(4)101 年 10 月至 12 月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29

檔。 

 (5)102年 1月至 6月檔期之申請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

之檔期共 4檔。 

3.舞蝶館 

(1)101 年 1 月至 3 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3

檔。 

(2)101年 4月至 6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11

檔。 

(3)101 年 7 月至 9 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6

檔。 

(4)101年 10月至 12月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之檔期共

8檔。 

(5)102年 1月至 3月檔期之申請申請經檔期審查小組同意通過

之檔期共 1檔。 

(五)相關宣傳活動 

1. 「暖暖花博 耶誕送禮」:為迎接聖誕節到來，民眾在 101

年 12月 19日至 102年 1月 7日期間內，凡至花博公園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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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指定地點與聖誕地景合拍上傳 FB，或持 2張花博園新生

園區展館票根（限 2012年 12月份-2013年 1月份票根）至

圓山遊客服務中心(爭艷館旁 AS18)出示螢幕或票根，即可兌

換『暖暖花博紀念杯墊』一只，各款式融入活潑的花精靈及

節慶元素，每款限量 240只，並於指定時間陸續推出。 

2. 「耶誕花博 交換禮物」凡 6-12歲小朋友自行準備市價 100

至 150元以內包裝完整之耶誕禮物，即可於在 12/23日與其

他小朋友「交換禮物」，提前預約報名將贈送驚喜耶誕小禮

一份，現場還將會有聖誕老公公和大家一起同樂。 

3. 12/31於新生公園舉辦街頭藝人年終嘉年華：配合夢想館閉

館，於新生三館園區舉辦「花博公園街頭玩藝瘋週末年終發

表會」，除抽出集點禮品及頒發街頭人氣王獎項，另配合辦

理街頭藝人展演、親子遊樂及創意市集等活動，以吸引市民

於歲末參與同樂。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1.持續進行本市各項農產品標章標示及品質檢驗，加強違規業者產品複查抽

驗，以保護本市消費者健康及權益。 

2.持續推動社區綠化工作。 

3.定期執行臺北市政府農地違規使用稽查小組聯合稽查作業，查緝農地違規使

用情形。 

4.透過推動「臺北城市花園推動計畫」持續提升市容景觀，並帶動市民投入環

境綠美化，達到綠化普及之目標。 

5.永續營運「臺北市花博公園」，並成立臺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推動本

市會展設計產業發展。 

資料提供：農業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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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施 政 報 告  

資料截止日期：102 年 1 月 7 日                資料更新日期：101 年 12 月 31 日 

專責人員：黃珞寧 職稱：專員                        電話：02-2799-6898 ext 217 

Ｅ-mail：ea-10006@mail.taipei.gov.tw 

重要施政成果 

重要成果 

 

一、「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產業進駐情形 

截至 101 年 11 月 30 日止，依本市商業處登記資料，

於內湖科技園區內登記之公司、分公司及行號共計 4,655

家，較 101 年 10 月底增加 18 家；辦妥工廠登記者計 146

家，較 101 年 10 月底無增減；另截至 101 年 11 月底止已

獲本局核發「臺北內湖科技園區企業營運總部」資格證明

函者，共計有敦吉科技等 23家公司；企業營運總部所屬關

係企業「中國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仲通股份有限公司」、

「仲經股份有限公司」等 61家亦獲本局核發「臺北內湖科

技園區企業營運總部關係企業」資格證明函。 

二、受理諮詢服務及園區參訪案件 

（一） 101 年截至 12 月份止，共受理廠商反映事項 640

件，其中索取廠商名錄計 151 件，索取法規、公

告或其他簡介資料計 212 件、進駐問題反映或諮

詢 276 件、交通事項反映或諮詢 1 件，均予以適

切之處理。 

（二） 12 月份內科探索館共接待 64 個團體 910 人次，

有效行銷內湖科技園區優質投資環境及提升國

際知名度。 

三、提供臺北市中小企業相關商情資訊 

截至 101 年 12 月份止，共計新增 7,896 人次利用本市

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中心網站查詢最新相關商情資訊。 

四、「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專案辦理情形 

面對金融海嘯及全球不景氣，為協助本市中小企業取得

營運所需資金，本府與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各投入新臺幣

1億元經費，合作辦理「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信用

保證額度達新臺幣 20億元。本局自 98年 3月 1日開始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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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截至 101年 12月底止受理申請案共計 1,908 件，

並已召開 90次審查委員會，獲核准案件有 1,666件，核准貸

款金額為 14億 1,897萬元。 

五、「臺北市中小企業策略性及創新升級融資貸款」專案辦理情形 

為促使本市中小企業創新升級，並扶植本市資通訊、生

物科技、文化創意等策略性產業發展，本府與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各投入新臺幣 5,000萬元經費，合作辦理「臺北市

中小企業策略性及創新升級融資貸款」，信用保證額度達新

臺幣 10億元。本局自 99年 5月 1日開始受理申請案件，截

至 101年 12月底止受理申請案共計 234件，並已召開 43次

審查委員會，獲核准案件有 183件，核准貸款金額為 2億 590

萬元。 

六、「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專案辦理情形 

為協助本市青年取得創業所需資金，並營造本市為青年

創業者創設企業的首選之地，本府與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合作各投入新臺幣 6,000萬元經費，共同辦理「青

年創業融資貸款」，信用保證額度達新臺幣 12 億元，俾打

造本市為友善創業環境、促進就業，並活絡本市經濟。本局

自 100年 4月 26日開始受理申請案件，截至 101年 12月底

止受理申請案共計 346 件，並已召開 26 次審查委員會，獲

核准案件有 284件，核准貸款金額為 1億 8,545萬元。 

七、臺北市企業關懷及輔導計畫 

鑑於青年新創企業為經濟發展與產業創新之核心，為

協助本市青年創業順利、經營穩健，並提供本市中小企業

專業諮詢服務，特辦理「臺北市企業關懷及輔導計畫」，

以利在第一時間掌握企業經營脈動，每年預計協助 500 家

次關懷追蹤服務，101年 12月份計訪視 29家次，截至 101

年全年度共計訪視 553家次。 

八、亞太經貿商機國際經貿活動計畫拓展與推動計畫 

101年「辦理經貿商機論壇及參訪接待服務計畫」12月

底成果已接待來自全球各地 225 團、4,314 人次（公文及預

約），並至 12月底已辦理「2012臺灣創投高峰論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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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屆海峽兩岸醫藥品論譠」、「2012第三屆兩岸和平創富論

壇」、「第二屆兩岸科技園區中小企業合作與發展論壇」、

「2012兩岸產業商機大未來論壇」、「雲端運算科技與產業

技術發展趨勢論壇」、「綠能環保產業趨勢論壇」、「創業

家精神論壇」、「2012海峽城市金融論壇」，9場次與會企

業代表約有 2,128人。 

未來施政重點 

1. 致力推動海外經貿活動，配合中央招商政策及結合民間團體資源，合力推動

招商工作，挹注新能量，拓展市場商機。 

2. 強化輔導服務及行政效能，積極發展及行銷「臺北科技走廊」，發揮科技產

業聚落效應。 

3. 提供生技產業及獎勵民間投資單一窗口服務，協助本市企業有效利用相關輔

導及獎勵資源，促進經濟發展。 

4. 賡續推動生技產業發展，建置獎勵輔導措施，加強推展產業交流及強化生技

教育。 

5. 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持續辦理中小企業商機媒合展覽、講座、論壇、研習

會及免費專家諮詢服務，以提升中小企業產業競爭力。 

6. 提供中小企業財務融通諮詢，推動中央政府政策性專案貸款，如「微型企業

創業貸款」、「青年創業貸款」及「中小企業小額簡便貸款」等，以滿足中小

企業主資金需求。 

7. 辦理「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臺北市中小企業策略性及創新升級融資

貸款」及「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活絡臺北市經濟，協助中小企業發

展。 

資料提供：科技產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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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市 場 處 施 政 報 告  

資料截止日期：101年 12月 28日                    資料更新日期：101年 12月 28日 

專責人員：王祥芳 職稱：科員                           電話：02-2341-5241轉 2804 

E-mail：cw-0706@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一、101年 12月份辦理「傳統零售市集列管活禽攤商作業

規範檢視聯合查緝」，計查核 4處 6攤。 

二、12月辦理攤(鋪)位違規稽查，開立 26張勸告單。 

三、12月 4日 14:30花蓮縣政府參訪士林市場。 

四、12 月 11 日辦理西寧市場地下 1 樓整修工程暨洛陽停

車場臨時營業場地攤位抽籤、搬遷說明會。 

五、12 月 19 日馬來西亞柔佛州團參訪南門市場與士林市

場。 

六、桃園縣政府辦理「桃園縣政府 101 年度優良市集觀摩

參訪活動」－12月 22日參訪西寧市場與南門市場。 

七、12 月 19 日馬來西亞柔佛州團參訪南門市場與士林市

場。 

八、臺北市政府違法屠宰聯合查緝：會同行政院農委會防

檢局、本府衛生局、警察局、環保局、動保處、建管

處、商業處與財政部國稅局等單位組成違法屠宰聯合

查緝小組辦理聯合查緝，101 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

共辦理 16次聯合稽查，共稽查 29處，共計查獲 10件

違法案件，後續將持續進行稽查。 

九、101年 12月 26日完成「臺北市光華數位新天地 1樓

中庭雀榕區周邊開放空共空間認養」審查認養計畫

書，審查結果﹕「光華商場發展協會」通過本案申請

認養，預定於 101年 12月 28日辦理訂約，認養期間

為 101年 12月 30日中午 12時起至 102年 12月 30

日中午 12時止。 

十、本處於 12月 25日及 27日邀集衛生局、環保局、警察  

    局至士林夜市（市場）辦理現切水果攤販營業秩序之 

    聯合稽查，其中有關各單位執行成果方面，衛生局共 

mailto:cw-0706@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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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稽查 41攤次，15攤水果送食品檢驗，5攤輔導改善； 

    警察局稽查 13攤次，取締 7攤；本處稽查 41攤次， 

    各攤皆有明確標價與使用電子磅秤。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一、 地下街管理業務： 

（一） 輔導保證責任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及保證責任臺 

      北市台北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健全各項管理機制暨不定期派 

      員至商場督導管理營業秩序，提供市民更舒適便利的休閒購物 

      場所。 

    （二）本處規劃龍山寺地下街自 101年 1月起，每週六、日持續辦理    

          音樂展演活動，營造商場青春活力氛圍，另於每週五、六、日 

          假商場出入口周邊與商場店家共同舉辦多場次宣傳促銷活動， 

          搭配商品優惠活動及集點摸彩抽獎，藉此改善出入口周邊游民  

          聚集狀況，吸引人潮刺激商場商機與買氣。 

    （三）鑒於本處 100 年度辦理龍山寺地下街推廣活動已有吸引人潮消

費及帶動商機成效，本(101)年已招標委由民間公司規劃執行推

廣活動，搭配商品優惠促銷提升商場買氣。本(101)年推廣活動

於 101年 11月至 12月舉辦 4場次主題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1、11月 24日第一場─「臺北市第 2屆艋舺盃排舞大賽」初賽。 

          2、12月 1日第二場─「臺北市第 2 屆艋舺盃排舞大賽」決賽。 

          3、12 月 9 日第三場─「臺北市第 2 屆艋舺盃象棋大賽」青年

組比賽。 

          4、12月 16日第四場─「臺北市第 2屆艋舺盃象棋大賽」成人   

             組比賽。 

二、 市集營運規劃： 

（一） 持續推動公有中崙市場及江南市場 BOT改建工作，並督促民間      

      最優申請人儘速完成本案。 

（二） 辦理私有古亭及碧湖市場 BOO改建案審核工作，以民間財力協   

      助市府改建老舊私有市場，減少市府徵收私有地之財政負擔。 

（三） 賡續引進民間資金開發興建市集，並透過引進民間資金，活化

市場管理，推動新(改)建市場以及藉由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方式開發興建。 



 17 

三、 公有零售市(商)場業務： 

    （一）輔導市集經營管理現代化，營造友善營業環境。 

    （二）健全市(商)場營運秩序、公共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三）市場公共空間多目標使用。 

    （四）鼓勵攤商籌組單一經營體經營。 

    （五）加強市(商)場硬體設備定期維護汰換。 

    （六）推廣傳統市場在地食材、當季蔬果，健康養生綠色消費優勢。 

    （七）辦理傳統市場節、市場更新開幕活動及周年慶活動。 

    （八）協助各市集宣傳促銷活動。 

四、 批發市場新改建工程：賡續辦理花卉批發市場新建工程。 

五、 攤販管理業務： 

（一）賡續推動「臺北市攤販臨時集中場自理組織成立社團法人計 

      畫」，經個案評估具成立社團法人可行性之列管攤販集中場或攤 

      販聚集區，以專案簽報輔導。 

（二）賡續執行「臺北市攤販管理與取締案」專案，不定期派員複查 

      95至 99年度專案整頓之地點以維持聯合整頓成果。 

六、 市場工程： 

   （一）辦理環南市場改建工程、雙溪超市改建工程、成功市場改建工程、

大龍市場拆除重建工程及南松市場改建工程。 

   （二）辦理永樂市場整修及新富市場古蹟維護暨整修工程。 

   （三）辦理攤販集中場硬體改善工程。 

   （四）辦理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     

          善計畫」（南門市場）。 

   （五）公有零售市場衛生下水道整修工程（南門、華山、中研、信維 

          及自強等）。 

   （六）市場計畫型整修工程：西寧、雙連、松山、光華數位新天地等市

場。 

   （七）市場廁所整修工程：八德、信義、南機場等市場。 

資料提供：臺北市市場處 

http://www.tcma.gov.tw/pages/list.aspx?Node=111&Type=1&Inde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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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商 業 處 施 政 報 告  

資料截止日期：101年 12月 31日                      資料更新日期：102年 1月 7日 

專責人員：徐玉娜 職稱：專委                         電話：(02)27256535                   

E-mail：cx_10603@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

成果 

一、本市商業登記概況 

迄至 101年 11月底止，本市獨資、合夥商號登記家數計 53,810 家，

公司登記家數計 161,386家，總計家數為 215,196家，較 100年同期

增加 0.77%。(101 年 12 月公司行號家數統計作業時間需至 102 年 1

月中旬) 

二、商業管理業務 

(一) 101 年 12 月執行商業稽查 270 家次，其中市民陳情案件 49 家

次，十大行業計稽查 62 家次，分占總稽查家次之 18.15%及

22.96%，另稽查業種中以酒吧業最多，計有 32家次。 

(二) 101年 12月查獲違反商業法令規定計有 53家次 (含警察局通報

及法規競合違反建築法令部分)，均依法裁處。101 年截至 12

月底全處計收繳罰鍰 267件，罰鍰金額新臺幣(下同)8,738,342

元，金額收繳率 43.67%。 

(三) 行政罰鍰收繳：以前年度部分（93~100 年）帳列應收未收罰鍰

64,400,291元，截至 101年 12月底收繳 4,448,562元，另取得

債權憑證 52,469,827元。 

(四) 十大行業現況 

1.合法設立家數及違規列管家數： 

(1)合法設立：八大行業 161 家、電子遊戲場業 10 家、資訊休

閒業 85家。 

(2)違規列管家數：八大行業 66家、資訊休閒業 49家。 

2.公共意外責任險：截至 11 月底合法十大行業應投保家數 218

家，已投保 215 家，投保率 98.62%。(12 月份因有部分業者未

回傳保單，故資料統計中) 

三、消費者保護業務 

101 年 12 月共受理消費爭議申訴案件 288 件，其中商品類 244 件，

服務類 44件，均依消費爭議處理程序函請相關廠商妥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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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標示業務 

101年 11月份辦理商品標示抽查件數共 593件，不合格者 125件（其

中 44 件移外縣市），不合格率 21.08%，其中包括配合經濟部辦理 18

項商品專案抽查共 535件，不合格者 94件，不合格率 17.57%，另受

理外縣市移送標示不合格案件計 75 件；檢舉及衛生局、標檢局轉來

標示不合格案件計 45 件，上開不合格者均依商品標示法規定促請廠

商改正。 (101年 12月抽查資料尚在統計中，作業時間需至 102年 1

月中旬) 

五、辦理「創業新勢力─創業點子競賽」 

 (一)鑑於當前經濟情勢嚴峻，青年就業問題受到高度關注，為引領青

年投入創業，自行創造就業及商機，為城市經濟挹注活水，特別舉

辦了「創業新勢力─創業點子競賽」，希望藉由廣泛展現創新商業

點子，建立標竿示範，激發本市潛在的創業能量，促進本市經濟活

動的繁榮。 

 (二)競賽活動自 101年 10月中旬開跑，報名相當踴躍，有 110個隊伍

報名參賽，經過激烈角逐後，18隊進入初賽，並業於 11月 26日公

布決賽名單，11 月 30 日進行決賽賽程，12 月 18 日於臺北市科技

服務大樓舉行頒獎典禮暨天使投資人媒合會，得獎者於陳副市長雄

文見證下與天使投資人簽訂「投資合作備忘錄」，展現市府鼓勵投

資人注資於初創事業的用心及成果，吸引約 120餘人次參與。 

六、辦理「2012臺北購物饗宴計畫」系列活動 

(一) 101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2日在圓山花博爭豔館舉辦「臺北創意

商品大賞」，包含創意商品、創新體驗、創意好食三大主題，三天

參觀人潮達 2.5萬人，創造營業額約 450萬元。 

(二) 101年 12月 4日於松山文創園區巴洛克花園以「千刻不落，萬剪

不斷」的中國剪紙藝術為題，舉辦夏姿品牌服飾時尚秀。 

七、執行 2013來臺北過好年整體計畫 

  (一) 101 年 12 月 5 日舉辦「送禮達人 職場高人」活動，參與店家 32

家，在媒體露出部分計電子媒體 21 則(含重播)、平面媒體 5 則、

網路媒體 50則。 

(二) 101年 12月 19日舉辦「老闆謝謝你 金饌好宴迎新春」活動，參

與店家 20家，在媒體露出部分計電子媒體 19則(含重播)、平面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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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6則、網路媒體 31則。 

八、辦理「2012臺北牛肉麵節」嘉年華活動 

 第八屆「2012 臺北國際牛肉麵節－臺北好體麵嘉年華」於 101 年 12

月 1至 2日一連二天在花博圓山公園長廊廣場熱鬧舉行，現場除了販

售一碗 50 元的各式風味牛肉麵，也進行「牛肉麵料理廚王大賽」決

賽競技，由前於開南商工的複賽選出「清燉組」、「紅燒組」及「創意

米食組」之各組前 8強角逐牛肉麵料理廚王冠、亞、季軍及 2名佳作

殊榮，另今年還特別邀請歷屆競賽冠軍的牛肉麵大廚「回娘家」，精

心規劃「冠軍牛肉麵專區」，現場超過 25,000人次，以每人消費 2碗

之牛肉麵計算，初估營業額至少 250萬元，再一次成功帶動「來臺北

吃牛肉麵」的風潮。  

九、師大社區專案 

  (一) 近年師大周邊店家快速成長，引入大量人潮，造成噪音、環保與

公安問題，本府於去(100)年 11月接獲「師大三里里民自救會」反

映後，即成立「師大社區生活環境品質改善跨局處專案小組」及「聯

合稽查小組」，秉持「現在合法區域不得再擴張延伸」、「既有商家

嚴格管理」及「新申請商家嚴格審查」、「加強取締，輔導改善」等

原則，由權管單位落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社會秩序維護法、

噪音管制法、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建築法、消防法及

食品衛生管理法等法令規定，截至 101 年 12 月已處理 9,280 餘件

違規案件。 

  (二) 為深入了解社區居民及店家的感受及意見，已於 101年 3月 11日、

13 日及 15 日與師大三里住戶及店家舉辦座談會，加強溝通協調，

廣徵居民及店家的意見，尋求師大社區整體發展共識。另每兩週由

產業發展局林副局長召集相關局處與師大三里里民自救會針對新

設立、飲酒店、同址 3戶以上、違建、噪音等問題尋求解決之道。 

  (三) 為有效處理師大社區違反土地使用分區情形，並兼顧居民生活品

質、地區發展及行政能量，本府都市發展局業於 101年 4月 2日

發布實施「師大社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79條優先裁處作業原則」

採階段性、漸進式之作業原則辦理，針對 101年 1月 1日之後新

設立之店家、飲酒店及情趣用品店等，優先處理進行裁罰，其餘

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店家，基於公共安全及生活環境品質考



 21 

量，將依個別違反建築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空污法、噪音管制

法、消防法等相關法令行為及經營樣態分類記點，對於違反法令

次數較多及累計點數較高者，優先進行裁罰。 

  (四) 截至 101年 12月 31日止，依「師大社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優先裁處作業原則」優先裁處店家計 69家，另針對列為評點之 

175家違規店家，其中評點點數較高 12家，業已移請建築管理工

程處裁處中。 

  (五) 本府將持續針對該社區內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之店家進行商業

稽查，經確認違規使用者，依該作業原則處理，以達分階段、漸

進式處理師大社區內違規店家之目標。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為強化產業競爭力，積極發展本市商業特色，透過發掘、深耕方式，型塑商圈

及特色產業魅力，運用評選與比賽過程，培養商圈與產業之自主管理，結合時

令節慶，串連商圈及產業作整體行銷，並輔以「營造豐富多元商圈」、「促進特

色商業發展」及「推動城市主題行銷」等施政主軸，朝打造臺北市成為「友善

投資、休閒購物之都」的目標邁進，進而達到「商業豐富城市內涵、城市讓生

活更美好」的願景。  

資料提供：臺北市商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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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動 物 保 護 處 施 政 報 告  

資料截止日期：101年 12月 31日                    資料更新日期：102年 1月 4日 

專責人員：鄭昉苓  職稱：技士                              電話：87897158分機 7160 

E-mail：tcapo138@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101年 1月 1日至 101年 12月 31日止（以下簡稱本期）。 

一、主動防治監測重要動物疫病 

 （一）配合我國重大動物傳染病防治工作，防範人畜共通傳染疾

病發生，本期完成動物防疫預防注射工作計有豬瘟 3,544

頭次，豬口蹄疫 3,464 頭次，狂犬病預防注射 61,278 隻

；另外配合境外進口動物之追蹤檢疫工作，計有犬 1,245

隻次，貓 624 隻次，馬 19 匹次，兔 7 隻次，其他 1,647

隻次。 

 （二）為加強臺北市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工作，並因應

我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加強本市鳥禽店及公

園野鴿等採樣監測工作，共計監測採樣 4,674件，檢測結

果均為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PAI）陰性。 

二、強化動物源頭管理工作 

 （一）為提昇臺北市寵物登記率及強化本市寵物源頭管理並

持續加強宣導寵物登記及家犬貓絕育補助等工作，目

前臺北市接受委託辦理寵物登記業務機構計 194 家（

含臺北市動物之家），於 101 年 12 月份民眾辦理寵物

登記數新增 1,399 件、變更數新增 586 件、轉讓數新

增 148 件、死亡數新增 105 件，本期新增寵物登記數

合計 17,078 件。與 100 年 12 月份比較：寵物登記新

增數增加 155 件、變更數增加 154 件、轉讓數增加 33

件、死亡數減少 10 件。 

 （二）101 年 12 月份受理本市家犬、貓絕育補助申請案件新增

629件，計成功推廣家犬絕育 325隻，家貓絕育 304隻。

本期累計受理家犬、貓絕育補助申請案件 6,085件，較去

年同期增加 1,152件，累計成功推廣家犬絕育 3,424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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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貓絕育 2,661隻。 

三、積極提升收容動物認養比率 

為積極提升臺北市動物之家收容犬貓之認養率，本期臺北市

動物之家志工協助辦理愛心犬貓認養活動累計 47 場次，認養犬

368隻、貓 515隻，共計 883隻。另 12月份動物之家外送犬貓至

本市動物醫院協助開放認養，被民眾認養 9 隻，累計外送至動物

醫院開放認養之犬貓計 203 隻，民眾認養犬貓累計 182 隻，認養

率為 89.6%。 

臺北市動物之家結算至 100 年 12 月底仍在養之愛心犬貓數

為 776 隻，本期新增收容計 6,063 隻，合計 6,839 隻，其中認領

890隻，認養 3,345隻，認領養率 61.9%；人道處置犬 606隻、貓

207 隻，合計 813 隻，執行率 11.9％；傷病死亡 1,500 隻、逃脫

48隻，計 22.6％。 

四、執行動物保護稽查及動物救援管制工作 

 （一）101年 12月份受理民眾通報動物保護案件共計 85件，其

中開立行政指導書 1件，開立勸導單 6件（未辦理寵物登

記 1件、無人伴同 4件、其他 1件），行政處分 9件（棄

養動物 2件、無人伴同 2件、未辦理寵物登記 2件、騷擾

虐待動物 3件），沒入動物計 5隻（犬 5隻），移送刑事

案件 2件，行政罰鍰共計 4萬 8,000元整。 

 本期總計受理民眾通報動護保護案件 1,055件，其中

開立行政指導書計 13 件，動保案件勸導單計 122 件，行

政處分計 52 件，沒入動物計 30 隻（犬 21 隻、貓 8 隻、

豬隻 1 隻），移送刑事案件累計 29 件；另統計臺北市動

物之家服務台於 101年 12月開立無人伴同勸導單 42件，

101年 1月至 12月共計開立無人伴同勸導單 889件。 

 （二）101 年 12 月份動物救援（傷）案件，救援動物 227 隻，

本期總計救援（傷）動物 3,119隻；至流浪動物管制移除

部分，101年 12月份動物管制案件，計捕獲流浪動物 217

隻（含專案），本期總計捕獲 3,425隻。 

五、推動入侵外來種生物防治及生態保育宣導工作 

 （一）於 101 年 12 月 5、6 日假臺北市立動物園舉辦「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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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臺北市野生動物保育及管理研討會」，共計 120

人次參與研習。 

 （二）於 101 年 12 月 8、9 日辦理「2012 大臺北雁鴨季活動

」，期推動環境教育，並藉由在地社群之影響力，引領

民眾關懷河川與溼地生態，約計有 3,000 人次參加。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1.修訂本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及制訂寵物業輔導管理自治條例。 

2.規劃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暨動物之家擴建與遷建事宜。 

3.持續推廣本市街貓絕育回置（TNR）方案。 

4.執行狂犬病與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等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工作。 

5.強化動物救援機制與飼主責任教育推廣工作，加強市民動物保護觀念，增進本

市動物福利。 

6.改善流浪動物收容空間，積極推動以認養替代安樂死。 

7.落實動物保護警察合作及通報機制，24小時內移送證物到案。 

資料提供：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